
國立嘉義大學農學院植物醫學系 

102學年度第 2次系務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2 年 9月 24日(星期二)上午 9時 30分 

地點：植物醫學系館 2 樓植物醫學系 A27-201會議室 

主持人：蕭主任文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錄：曾素玲 

出席人員：郭章信老師、曾素玲老師 

壹、主持人報告：略 

貳、提案討論： 

提案一 

案 由：本系擬於 103學年度招生身心障礙學生，提請 審議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依本校教務處「103學年度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」名額

調查通知辦理(附件一)。 

二、身心障礙生屬「外加名額」，其入學後可獲每人新台幣 6萬元之補助。 

決  議：本系實驗操作課程及田間實習課程比重高，較不適合身心障礙

學生學習，目前不招收身心障礙學生。 

提案二 

案 由：推選本系 102 學年度教師擔任院教師評鑑委員，提請 討論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依農學院教師評鑑委員會設置辦法辦理(附件二)。 

二、本系需推選 1名教師擔任院教師評鑑委員。 

三、推選出委員名單薦送農學院。 

決  議：行政院農委會嘉義農業試驗分所 楊宏仁研究員兼分所長。 



提案三 

案 由：本系擬徵聘 1位專任助理教授以上職級之教師應徵條件，提請 

審議。 

說 明： 

一、依 102.9.4農學院 102學年度第 2次主管會議決議，分配植醫系 1 

名，啟動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師徵聘作業(附件三)。 

二、依 102.8.9本系 102學年度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，有關植物病毒專長

教師，條件為需具備植物病毒學及具備田間診斷經驗者為佳進行規

劃(附件四)，請參閱徵聘專任教師啟事(附件五)。 

三、本案通過後，將簽請校長核定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職稱：助理教授(含)以上職級。 

二、資格條件： 

(1)具植物病理學相關領域之國內、外大學博士學位者。 

(2)具博士後研究或植物病理相關研究經驗一年(含)以上。 

(3)具植物病毒學專長，以具田間診斷經驗為優先，能以英語教學者尤佳。 

(4)具熱誠、團隊精神，以教學、服務、研究為志者。 

三、收件截止日期：以校長簽核、後，公告期三週為截止日。 

四、應繳交資料：(請依序裝訂成冊並編排頁碼) 

(1)履歷表(請註明應徵專長類別、聯絡電話、傳真號碼、聯絡地址及電子

郵件地址)。 

(2)自傳。 

(3)博、碩士課程成績單及畢業證書影本。 

(4)學經歷證件影本。 



(5)歷年著作目錄、五年內(自 2008 年 2月 1日起)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印

本(含博士論文)；已被接受但尚未刊印之著作，需檢附接受證明。 

(6)預備開授課程名稱、授課大綱及研究志趣說明書(總篇幅以 10頁 A4

紙為限)。 

(7)兩封以上推薦函；推薦人以申請者曾就讀學校之教師、服務機關之長

官與同儕為限。 

(8)教師證書影本(已具教師資格者)。 

(9)其他有助審查資料。 

提案四 

案  由：有關本系先行採購 102 年度由電機系流入會計編列採購儀器乙

案，提請 審議。 

說  明： 

一、依 102.1.7植物醫學系奉校長核示之簽呈辦理(附件六)。 

二、依 102.7.25電機工程學系奉校長核可之簽呈辦理(附件七)。 

三、採購依植物醫學系課程使用儀器清單討論優先採購順序(附件八)。 

四、本案通過後，將進行政府中央採購程序事宜。 

決  議： 

180 萬之分配如下： 

一、公用儀器搬遷費 132,500 元整。 

二、購買優先順序： 

(1)解剖顯微鏡 20 台。 

(2)光學顯微鏡 10 台。 

(3)冷氣機 4台。 

(4)數位相機 1台。 



(5)蒸餾水製造機 1台。 

(6)電冰箱 1台。 

三、若有餘款，則用在系館之修繕及維護。 

提案五 

案  由：關於本系各建築物範圍內之修繕應以優先動支各單位之經費為

原則，提請 審核。 

說  明：依據「國立嘉義大學維護修繕作業要點」辦理之(附件九)。 

決  議：依學校規定辦理。 

参、臨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：上午 11時 00分。 


